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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发票登记
查询功能业务规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金融机构间供应链金融信息共享合作，防范

供应链金融业务发票重复融资风险，根据《国内信用证结算办

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〔2016〕

第 10 号）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是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

中心（以下简称清算总中心）建设的专门服务于供应链金融行

业的数字化综合平台，主要包括电子信用证功能、福费廷功能、

电子保函功能、电子保理功能及发票登记查询功能等。

第三条 清算总中心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供

应链金融平台）的参与者（以下简称参与者）适用本规则。

第四条 本规则所称“发票登记查询”业务是指，金融机构

办理供应链金融、贸易融资或交易银行等业务时，将从客户处

取得的发票通过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各业务功能完成发票

票面信息与批注信息（以下简称发票信息）的登记、作废与查

询的行为。

第五条 清算总中心建设“发票登记查询功能”的数据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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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推广和管理“发票登记查询功能”，制定相关制度。

第二章 登记、作废与查询

第六条 参与者登记或查询发票信息时，应当先登录国家税

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，或通过其他途径查询发票真

伪，对于经查验真实有效的发票应当遵照下列规则完成发票要

素登记录入或查询录入：

（一）发票种类为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、“增值税电子专用

发票”的，登记票面记载的“发票代码”、“发票号码”、“开票

日期”和“开具金额（不含税）”；如为数电票（增值税专用发

票），发票种类登记为“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”，登记票面记载

的“发票号码”、“开票日期”和“开具金额（不含税）”。“发票

代码”栏位填写 12 个 0。

（二）发票种类为“增值税普通发票”、“增值税电子普通

发票”的，登记票面记载的“发票代码”、“发票号码”、“开票

日期”和“校验码后 6 位”；如为数电票（增值税普通发票），

发票种类登记为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”，登记票面记载的“发

票号码”和“开票日期”。“发票代码”栏位填写 12 个 0，“校验

码后 6 位”栏位填写 6 个 0。

（三）发票种类为“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”的，登记票面

记载的“发票代码”、“发票号码”、“开票日期”和“不含税价”；

（四）发票种类为“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”的，登记票面

记载的“发票代码”、“发票号码”、“开票日期”和“车价合计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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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发票种类为“其他发票”的，登记票面记载的“发

票代码”、“发票号码”、“开票日期”和“开具金额”。

第七条 参与者登记发票信息时，应同时登记发票批注信息，

包括“批注机构编号”、“批注机构名称”、“批注日期”和“批

注描述”。

“批注描述”应避免涉及商业秘密。

第八条 参与者发现本机构登记的发票信息存在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应及时作废发票信息：

（一）发票信息存在错误、遗漏的；

（二）发票已经在税控系统注销的；

（三）与发票相关的业务被中止或取消办理的。

第九条 参与者办理以电子发票作为交单单据的国内信用

证业务的，应在收单之日起 5 个营业日内，遵照《关于明确国

内信用证项下电子发票交单有关规则的公告》有关要求完成发

票信息登记。

第十条 参与者办理供应链金融、贸易融资、交易银行等业

务时从客户处取得发票的，可以使用发票信息查询功能查询是

否有其他参与者已经登记过发票信息。

查询结果包括以下两种情形：

（一）查询结果显示“未使用”的，表明没有参与者使用

该发票在供应链金融平台办理过业务，或进行过发票信息登记；

（二）查询结果显示“已使用”，并反馈相应批注信息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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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明已经有参与者使用该发票在供应链金融平台中办理过业务，

或进行过发票信息登记。

第十一条 发票信息查询结果基于所有参与者登记的发票

信息（包括批注信息），仅作为参与者判断发票是否被重复使用

的参考信息，参与者使用发票信息查询功能查询时，应自行核

查发票信息（包括批注信息）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且根

据实际情况自行判断发票被使用情况。

第三章 责任与义务

第十二条 参与者使用“发票登记查询功能”，应当自觉遵

守法律、法规，遵守中国人民银行、清算总中心以及供应链金

融平台各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，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，遵守商

业道德和职业道德，诚实守信，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，承担

社会责任，不得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利益，不得损害个人、组

织的合法权益。

第十三条 参与者办理发票信息登记业务应取得开票单位

的事先书面授权，清算总中心有权要求参与者提供相关证明。

第十四条 参与者使用发票信息登记功能完成登记，并不代

表清算总中心已经核查或已经认可发票信息。参与者办理发票

信息登记业务应保证登记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，不

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恶意登记虚假信息；

（二）明知发票信息与真实情况不符仍进行登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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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违法违规开展业务，并登记发票信息；

（四）利用发票信息登记功能传输、散播损害国家声誉、

违反国家法律规定、损害他人利益等信息。

参与者违反上述规定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该参与者承担；

若参与者的违法违规行为给清算总中心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，

参与者应当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五条 参与者办理发票信息查询业务，应基于实际业务

需要查询与自身业务相关的发票，并且应对获取的查询信息加

强隐私保护、维护数据安全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以窃取他人信息为目的，或使用不正当手段查询非

自身业务相关的发票；

（二）向无关的第三方提供相关信息。

参与者违反上述规定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该参与者承担；

若参与者的违法违规行为给清算总中心或第三方造成损失，参

与者应当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清算总中心应当保障业务功能正常运转，在出现

系统故障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排除障碍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规则由清算总中心解释和修订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银清发﹝2021﹞72

号中《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供应链金融发票登记查询业务

规则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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